2023年崇明区政府各部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
	序号
	计划名称
	抽查对象
	检查部门
	抽查事项
	抽查
比例
	预估抽查户
（次）数
	计划时间

	1
	检查出口商品生产企业检查
	出口法检商品生产企业
	崇明海关
	出口法检商品质量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标准要求
	10%
	2
	5—10月

	2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崇明海关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完成备案
	20%
	2
	5—10月

	3
	崇明区2023年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防雷安全随机抽查
	易燃易爆、危化企业（场所）、学校等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
	区气象局
	1、防雷装置年度安全检测报告
2、防雷装置的完备性和应用情况
	7%
	16
	3-12月

	4
	对律师事务所（分所）的行政检查
	律师事务所（分所）
	区司法局
	对律师事务所（分所）的设立、变更、注销的监管
	不少于20%
	3
	1-12月

	5
	对律师的行政检查
	律师
	区司法局
	对律师的执业、变更、注销的监管
	不少于20%
	30
	1-12月

	6
	对律所及律师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检查
	律所及律师
	区司法局
	对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监管
	不少于20%
	3
	1-12月

	7
	对公证机构的行政检查
	公证机构
	区司法局
	对公证机构执业活动的监管
	100%
	1
	1-12月

	8
	对公证员办理公证业务情况的行政检查
	公证员
	区司法局
	对公证员执业活动的监管
	100%
	5
	1-12月

	9
	基层法律服务所抽查
	基层法律服务所
	区司法局
	年度财务报表、统一收案登记簿、统一收费登记簿
	43%
	3
	9-11月

	10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抽查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统一收案登记簿、统一收费登记簿
	37%
	10
	9-11月

	11
	公共场所
	住宿场所、沐浴场所、美容美发场所、游泳场所、其他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区卫生健康委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情况
	25%
	345
	4-12月

	12
	消毒产品
	企业
	区卫生健康委
	消毒产品生产经营情况
	至少10家药房
	18
	4-12月

	13
	学校、托幼机构
	学校、托幼机构
	区卫生健康委
	学校和托幼（育）机构卫生管理情况
	15%
	26
	4-12月

	14
	生活饮用水
	二次供水单位、涉水产品生产企业
	区卫生健康委
	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经营情况
	10% 
	18
	4-12月

	15
	职业卫生
	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
	区卫生健康委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防护用品的发放、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职业卫生档案和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等。
	10%
	101
	4-12月

	16
	放射卫生
	放射诊疗机构
	区卫生健康委
	放射诊疗许可管理情况、放射诊疗场所管理及其防护措施情况、放射诊疗设备管理情况、放射工作人员管理情况、对患者、受检者及其他非放射工作人员的保护情况等。
	开展放射治疗、介入放射学、核医学的放射诊疗机构100%，只开展X射线影像诊断的放射诊疗机构50%
	13
	4-12月

	17
	医疗卫生
	医疗机构
	区卫生健康委
	医疗机构依法执业情况
	15%
	52
	4-12月

	18
	传染病
	医疗卫生机构
	区卫生健康委
	医疗卫生机构预防接种管理、传染病疫情报告和疫情控制、消毒隔离措施落实、医疗废物管理、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等情况
	医院100%，基层医疗机构10%，除医疗机构外的其他单位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10%
	36
	4-12月

	19
	计划生育
	母婴保健以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区卫生健康委
	母婴保健以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依法执业情况
	国抽之外50%
	2
	4-12月

	20
	餐饮具集中消毒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区卫生健康委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卫生管理情况
	100%
	4
	4-12月

	21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随机抽查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
	区文化旅游局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是否符合要求
	60%
	7
	1—12月

	22
	对企业经营旅行社业务的随机抽查
	经营旅行社业务的企业
	区文化旅游局
	经营许可证管理是否符合要求
	50%
	8
	1—12月

	23
	对从事导游服务人员的随机抽查
	景区景点导游服务人员
	区文化旅游局
	导游执业行为是否规范
	随机检查
	随机检查
	1—12月

	24
	对旅馆经营行为的随机抽查
	旅馆经营企业
	区文化旅游局
	一次性用品监管
	25%
	16
	1—12月

	25
	对歌舞娱乐场所经营行为的随机抽查
	歌舞娱乐场所
	区文化旅游局
	歌舞娱乐场所播放表演的节目
是否含有禁止内容
	60%
	19
	1—12月

	26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随机检查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者
	区文化旅游局
	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
情况的检查
	70%
	7
	1—12月

	27
	出版物印刷、复制企业、出版物发行单位经营行为的随机抽查
	出版物印刷、复制企业、出版物发行单位
	区文化旅游局
	对印刷企业检查是否承印
非法出版物
	40%
	15
	1—12月

	28
	外商投资企业信息报告监督检查
	外商投资企业
	区经委
	初始、变更报告检查和年度报告检查
	报告企业数的3%
	50
	2023年下半年

	29
	政策性粮油质量检查
	帮困粮油供应企业、粮食承储企业
	区经委
	帮困粮油质量检查、区级储备粮质量检查
	100%
	4
	2023年4月-7月

	30
	储备粮检查（库存、出库、入库）
	粮食存储企业
	区经委
	储备粮检查（库存、出库、入库）
	100%
	3
	2023年1月-11月

	31
	粮食流通统计执法检查
	粮食纳入统计企业
	区经委
	粮食流通统计执法检查
	100%
	22
	2023年8月-9月

	32
	商品粮质量检查
	国有粮食企业
	区经委
	收购期间原粮质量检查
	100%
	24
	2023年9月-12月

	33
	粮食收购市场检查
	粮食经营企业
	区经委
	粮食收购企业备案情况；粮食经营企业遵守法律法规和执行国家粮食购销政策（收购预案）情况；执行五要五不准粮食收购守则情况
	100%
	24
	2023年8月-9月

	34
	工贸企业“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抽查
	以小型、微型工贸企业为主
	区应急局
	1生产经营单位是否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组织并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组织制定并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提高安全生产水平)；
2.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
3.特种作业持证情况；
4.危险化学品使用管理情况。
	10%
	92
	1-12月

	35
	对排水户排水水质的随机抽查
	取得《排水许可证》的排水户
	区水务局
	对排水户排入排水设施的污水情况进行检测检查
	25%
	100
	1-12月

	36
	对取水户取水行为的随机抽查
	取得《取水许可证》的取水户
	区水务局
	对取水户取水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50%
	20
	1-12月

	37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检查
	经教育许可的所有校外培训机构
	区教育局
	培训机构违规办学行为检查
	100%
	44
	5-11月

	38
	定点医疗机构随机抽查
	定点医疗机构
	区医保局
	对定点医疗机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行为和费用，以及遵守医保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0%
	6
	3—12月

	39
	长护险居家机构随机抽查
	长护险居家服务机构
	区医保局
	对定点居家护理机构使用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行为和费用，以及遵守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0%
	2
	3—12月

	40
	长护险住养机构随机抽查
	长护险住养机构
	区医保局
	对定点住养机构使用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行为和费用，以及遵守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0%
	4
	2—12月

	41
	定点零售药店随机抽查
	定点零售药店
	区医保局
	对定点零售药店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行为和费用，以及遵守医保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0%
	6
	3—12月

	42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随机抽查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
	区消防救援支队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
	12次900家
	1—12月

	43
	公共停车场（库）随机抽查（上沙片）
	停车场企业
	区交通委
	企业停车行业执法监督检查
	100%
	19
	4—12月

	44
	公共停车场（库）随机抽查（下沙片）
	停车场企业
	区交通委
	企业停车行业执法监督检查
	100%
	8
	4—12月

	45
	机动车维修经营企业随机抽查（上沙片）
	机动车维修经营企业
	区交通委
	对机动车维修经营企业资质和经营规范的监督检查
	100%
	38
	4—12月

	46
	机动车维修经营企业随机抽查（下沙片）
	机动车维修经营企业
	区交通委
	对机动车维修经营企业资质和经营规范的监督检查
	100%
	29
	4—12月

	47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企业随机抽查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企业
	区交通委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经营资质和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100%
	4
	4—12月

	48
	旅游客船经营企业随机抽查
	旅游客船经营企业
	区交通委
	对旅游客船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
	100%
	1
	4—12月

	49
	公共汽车和电车营运企业随机抽查
	公共汽车和电车营运企业
	区交通委
	对公共汽车和电车营运活动的监督检查
	100%
	1
	4—12月

	50
	出租汽车经营企业随机抽查
	出租汽车经营企业
	区交通委
	对出租汽车经营企业经营资质和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100%
	1
	4—12月

	51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的随机抽查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
	区交通委
	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经营资质和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100%
	4
	4—12月

	52
	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客运场站随机抽查
	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客运场站
	区交通委
	对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场站经营资质和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100%
	2
	4—12月

	53
	国内水路运输（含辅助业）经营活动随机抽查
	水路运输含（辅助业）企业
	区交通委
	对水路运输含（辅助业）企业经营资质和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100%
	6
	4—12月

	54
	对社会团体的检查
	社会团体
	区民政局
	对社会团体财务审计
	3.4%
	5
	3-6月

	55
	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检查
	民办非企业单位
	区民政局
	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财务审计
	3.7%
	17
	3-6月

	56
	辖区卷烟市场双随机检查
	卷烟零售持证户
	区烟草专卖局
	规范经营情况
	25%
	1
	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月度开展）

	57
	宾馆、旅店监督抽查
	本区各宾馆、旅店
	区公安局
	提供住宿服务项目的场所住宿验证登记情况；治安、安全防范制度建立和落实情况；宾馆、旅店消防情况的检查
	5%
	20
	1-12月

	58
	民用枪支经营使用单位抽查
	本区民枪使用单位
	区公安局
	民用枪支配置使用单位使用枪支情况的检查
	100%
	2
	1-12月

	59
	保安行业相关单位抽查
	保安行业相关单位
	区公安局
	保安从业单位及其保安服务活动情况的检查；保安培训单位及其培训活动情况的检查
	30%
	3
	1-12月

	60
	公益林养护质量随机抽查
	各乡镇及相关单位
	区绿化市容局
	以年度经营管理活动情况为基础，负责所辖区域内公益林的年度检查工作
	15%
	27
	1-12月

	61
	森林防火随机抽查
	各乡镇及相关单位
	区绿化市容局
	森林防火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25%
	27
	1-12月

	62
	对林草部门管理的野生植物利用的行政检查
	野生植物经营利用者
	区绿化市容局
	行政审批许可书；台账
	100%
	1
	1-12月

	63
	对自然保护地的行政检查
	在自然保护地内开展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区绿化市容局
	行政审批许可书；是否按照审批许可开展活动
	100%
	4
	1-12月

	64
	对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人工繁育单位或个人的行政检查
	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人工繁育单位或个人
	区绿化市容局
	行政审批许可书；是否按照审批许可开展活动；疫源疫病防控情况
	100%
	4
	1-12月

	65
	对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捕猎单位或个人的行政检查
	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捕猎单位或个人
	区绿化市容局
	行政审批许可书；是否按照审批许可开展活动；
	100%
	1
	1-12月

	66
	对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经营利用单位或个人的行政检查
	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经营利用单位或个人
	区绿化市容局
	行政审批许可书；是否按照审批许可开展活动；
	100%
	4
	1-12月

	67
	对崇明禁猎区的行政检查
	崇明禁猎区内单位和个人
	区绿化市容局
	是否存在非法狩猎现象；养护责任单位是否开展巡护并建立巡护档案
	60%
	4
	1-12月

	68
	对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单位的检查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单位
	区绿化市容局
	是否建立台账；是否存在以收容救护为名贩卖野生动物的情况
	100%
	1
	1-12月

	69
	产地检疫检查使用随机抽查
	种苗繁殖基地
	区绿化市容局
	种苗繁殖基地是否有病虫害
	30%
	20
	1—12月

	70
	调运检疫检查使用随机抽查
	调运人
	区绿化市容局
	调运苗木是否有病虫害
	30%
	15
	1-12月

	71
	苗木质量检查使用随机抽查
	企业
	区绿化市容局
	1）量是否不低于（DB31/T1038-2017）二级苗标准2）是否具有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3）是否具有苗木标签
	30%
	15
	1-12月

	72
	林地行政许可使用单位随机抽查
	林地行政许可使用单位
	区绿化市容局
	对单位的占用林地和临时使用林地、迁移、采伐林木行为的监管，对单位的补建林地规范性的监管
	100%
	95
	1—12月

	73
	建管委巡查
	在建在监项目
	区建管委
	安全行为、质量行为、市场行为、建筑建材、大型机械、监理检查
	33%
	40
	1-12月

	74
	民防工程安全巡检
	我区各民防工程的使用单位
	区国防动员办
	对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
	15%
	25
	6月份

	75
	民防工程使用备案情况巡检
	我区各民防工程的使用单位
	区国防动员办
	对民防工程使用备案情况的监督检查
	23%
	30
	9-10月份

	76
	会计监督检查
	崇明区行政事业单位、企业
	区财政局
	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10
	2023年9月-10月

	77
	代理记账机构检查
	崇明区代理记账机构
	区财政局
	代理记账机构执业质量检查
	1%
	5
	2023年9月-10月

	78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
	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
	区财政局
	针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在本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范围内开展采购代理活动的执业情况进行深入检查。
	25%
	4
	5—12月

	79
	宗教团体合规情况及消防安全情况
	宗教团体
	区民宗办
	对宗教团体的行政检查
	100%
	3
	全年

	80
	宗教活动场所合规情况及消防安全情况
	宗教场所
	区民宗办
	对宗教活动场所的行政检查
	100%
	45
	全年

	81
	崇明区城管执法局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的监管
	餐厨垃圾产生单位
	区城管执法局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检查
	2.5%
	70
	1—12月

	82
	崇明区城管执法局对餐厨垃圾收运单位的监管
	餐厨垃圾收运单位
	区城管执法局
	对餐厨垃圾收运单位收运台帐以及收运申报情况的检查
	25%
	20
	1—12月

	83
	崇明区城管执法局对餐厨垃圾处置单位的监管
	餐厨垃圾处置单位
	区城管执法局
	对餐厨垃圾处置单位处置台帐以及处置申报情况的检查
	50%
	8
	1—12月

	84
	崇明区城管执法局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的监管
	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
	区城管执法局
	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定向收运以及是否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
	2.5%
	70
	1—12月

	85
	崇明区城管执法局对餐厨废弃油脂收运单位的监管
	餐厨废弃油脂收运单位
	区城管执法局
	对餐厨废弃油脂收运单位定向处置、合同备案情况以及是否按要求开启电子监控设备或者实时联网、是否核对收运联单与实际收运的餐厨废弃油脂、是否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
	25%
	10
	1—12月

	86
	崇明区城管执法局对餐厨废弃油脂处置单位的监管
	餐厨废弃油脂处置单位
	区城管执法局
	对餐厨废弃油脂处置单位合同备案情况以及是否按要求开启电子监控设备或者实时联网、是否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检查
	50%
	8
	1—12月

	87
	崇明区城管执法局对生活垃圾收运单位的监管
	生活垃圾收运单位
	区城管执法局
	对生活垃圾收运单位执行行业规范和操作规范情况的检查
	25%
	40
	1—12月

	88
	崇明区城管执法局对生活垃圾处置单位的监管
	生活垃圾处置单位
	区城管执法局
	对生活垃圾处置单位执行行业规范和操作规范情况的检查
	50%
	25
	1—12月

	89
	崇明区城管执法局对房地产经纪机构的监管
	房地产经纪机构
	区城管执法局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查
	5.0%
	25
	1—12月

	90
	农药监督检查
	农药生产者、经营者、农药登记试验单位
	区农业农村委
	1.农药标签的检查；2.农药经营主体资质的检查；3.是否销售违禁农药或假农药。
	20%
	8
	4-12月

	91
	种子监督检查
	种子生产经营者
	区农业农村委
	1.未经授权，擅自生产经营有新品种权保护品种种子的；2.销售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销售的种子没有使用说明或者二维码等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涂改标签的。
	20%
	4
	4-12月

	92
	对动物防疫工作实施的监督检查
	本区饲养畜禽的单位
	区农业农村委
	防疫情况、免疫情况、记录档案、制度建设等
	50%
	20
	4-12月

	93
	水生野生动物养殖、利用情况的检查
	利用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
	区农业农村委
	水生野生动物养殖、经营利用情况、记录档案等
	100%
	2
	9-12月

	94
	纳税申报抽查
	未按期办理申报纳税户
	区税务局
	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期申报情况检查
	1%
	22
	1-12月

	95
	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监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区生态环境局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排放污染物的情况
	重点监管对象 100%
一般监管对象 20%
简易监管对象 5%
	260
	3-12月

	96
	对向海洋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的监管
	相关单位和个人
	区生态环境局
	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向海洋排放污染物情况
	100%（预估）
	2
	3-12月

	97
	对自然保护区管理的监管
	自然保护区内相关单位
	区生态环境局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情况
	100%
	3
	10-12月

	98
	对核技术利用中放射性污染防治的监管
	核技术利用单位
	区生态环境局
	核技术利用中放射性污染防治情况
	区证重点企业100%，一般企业20%
	12
	3-12月

	99
	对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监管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区生态环境局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质量情况
	50%（预估）
	3
	3-12月

	100
	对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监管
	涉及环境监测数据相关单位
	区生态环境局
	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管理情况
	50%（预估）
	3
	3-12月

	101
	对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的监管
	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
	区生态环境局
	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排放污染物的情况
	50%（预估）
	19
	3-12月

	102
	企业公示信息和登记事项抽查
	已报送上年度年报的企业（含注册资本实缴制企业、类金融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
	对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行为的监管，对市场主体公示信息的监管，自媒体广告内容检查
	3%
	7000
	7—11月

	103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事项抽查
	已报送上年度年报的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区市场监管局
	对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行为的监管
	100%
	1
	7—11月

	104
	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抽查
	已报送上年度年报的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区市场监管局
	对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行为的监管，对市场主体公示信息的监管
	3%
	850
	7—11月

	105
	本区养老机构收费随机抽查
	本区保基本养老机构
	区市场监管局
	对经营者价格行为的监管
	20%
	6
	1-12月

	106
	本区公办幼儿园收费随机抽查
	本区公办幼儿园
	区市场监管局
	对收费行为的监管
	20%
	8
	2-11月

	107
	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提供交易服务抽查
	农副产品市场、花鸟市场、古玩市场、小商品市场
	区市场监管局
	对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相关行为的监管
	100%
	50
	4—8月

	108
	拍卖经营活动抽查
	拍卖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
	对拍卖行为的监管，对文物市场违法行为的监管
	50%
	4
	7—8月

	109
	文物经营行为抽查
	古玩市场、其他文物经营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
	对文物市场违法行为的监管
	50%
	1
	7—8月

	110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履行主体责任的抽查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区市场监管局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制定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的监管，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公示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信息的监管，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修改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的监管，对电子商务经营者区分自营的业务的监管，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提供信用评价的监管，对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平台内用户管理的监管，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搭售行为的监管，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核验真实信息的监管，对电子商务经营者信息保管的监管，对广告活动的监管，对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的监管，对婴幼儿配方乳粉、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活动的监管，对保健食品经营者经营活动的监管，对法定计量单位的监管，对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水效标识的产品目录》的产品水效标识计量的监管，对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的产品目录》的用能产品能效标识计量的监管
	100%
	2
	9—10月

	111
	电子商务经营者随机抽查
	经营类电子商务经营者
	区市场监管局
	对电子商务经营者亮照亮证的监管，对电子商务经营者披露信息的监管，对电子商务经营者向消费者显示搜索结果的监管
	25%
	25
	4—6月

	112
	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建立、执行广告管理制度等情况的抽查
	全市广告经营者、发布者
	区市场监管局
	对广告活动的监管（建立并执行相关广告管理制度、虚假广告、违法广告代言活动等的行政检查）；对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相关行为的监管（为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发布广告的行政检查）
	5%
	400
	4—10月

	113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主发布相关广告的审查批准情况的抽查
	全市申请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的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
	对广告活动的监管
	15%
	2
	7—9月

	114
	对生产领域的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抽查
	纳入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方案的本区生产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
	对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
	100%
	4
	1—12月

	115
	对生产领域的食品相关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抽查
	纳入食品相关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方案的本区生产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
	对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
	100%
	8
	1—12月

	116
	对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企业进行行政检查
	本区告知承诺取得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全覆盖例行检查
	区市场监管局
	对实施生产许可管理的食品相关产品的监管
	100%
	1
	1—11月

	117
	对食品相关产品生产活动进行行政检查
	本区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证后监管
	区市场监管局
	对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的生产活动的监管
	100%
	5
	1—11月

	118
	对通过告知承诺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的检查
	本区首次通过告知承诺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
	对市场主体承诺真实性的检查
	10%
	1
	1—11月

	119
	对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不含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销售者实施日常监管
	本区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销售者
	区市场监管局
	1．对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不含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实施日常监督检查
2．对食品相关产品销售者实施日常监督检查
	10%
	7
	1—11月

	120
	食品生产企业随机抽查
	获证食品生产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
	对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不含特殊食品）生产企业的食品生产活动的监管
	食品安全信用风险等级为A的企业为50%；食品安全信用风险等级为B、C、D级的企业为100%
	50
	2—11月

	121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随机抽查
	获准产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区市场监管局
	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食品安全的监管
	100%
	3
	6月

	122
	食品生产企业承诺真实性抽查
	采用承诺告知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
	对市场主体承诺真实性的检查
	100%
	3
	9月

	123
	餐饮服务单位抽查
	餐饮服务提供者（除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央厨房、学校食堂、养老院食堂）
	区市场监管局
	对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的监管，对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监管，对餐饮业经营者的监管，对餐饮服务生活垃圾的监管
	5%
	128
	1—12月

	124
	酒类商品经营者抽查
	酒类商品经营者
	区市场监管局
	对从事酒类零售业务活动的经营者的监管，对从事酒类批发业务活动的经营者的监管，对酒类商品批发许可的监管
	5%
	211
	1—12月

	125
	集体用餐单位抽查
	学校、幼托机构、养老机构食堂等集中用餐单位
	区市场监管局
	对集体用餐单位的监管
	100%
	197
	1—12月

	126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抽查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央厨房
	区市场监管局
	对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的监管
	50%
	5
	1—12月

	127
	食用农产品销售市场抽查
	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食用农产品销售者
	区市场监管局
	对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的监管
	10%
	4
	1—12月

	128
	一般风险食品销售抽查
	除风险等级为D级外的食品销售者
	区市场监管局
	对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的监管
	5%
	356
	1—12月

	129
	2023年特殊食品销售抽查
	特殊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经营者（含入网特殊食品经营者）
	区市场监管局
	对婴幼儿配方乳粉、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活动的监管，对保健食品经营者经营活动的监管，对广告活动的监管
	50%
	1045
	2—11月

	130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市场在售食品
	区市场监管局
	对生产经营食品的抽样检验
	（对象为食品，对食品种类全覆盖）
	3500
	1—12月

	131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随机抽查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区市场监管局
	对单位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行为的监管，对个人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行为的监管
	30%
	370
	4月—11月

	132
	计量标准建标单位随机抽查
	计量标准建标单位（含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和在浦东新区和奉贤区自我声明开展计量检定的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
	对通过计量标准建标考核单位计量标准器具的监管，对授权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监管，对市场主体承诺真实性的检查，对注册计量师的监管
	30%
	4
	2—12月

	133
	计量器具产品质量、商品量、商品包装、能效水效标识产品抽查
	计量器具、商品、能效水效标识产品生产、销售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
	对计量器具型式批准的监管，对市场主体承诺真实性的检查，对定量包装商品的计量的监管，对商品包装的监管，对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水效标识的产品目录》的产品水效标识计量的监管，对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的产品目录》的用能产品能效标识计量的监管
	/
	150批次产品
	1—12月

	134
	在用计量器具及零售商品计量随机抽查（集贸市场、眼镜制配企业）
	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其中零售商品为以重量结算的食品、金银饰品）
	区市场监管局
	对计量器具及计量活动的监管，对非法定计量单位的计量器具的监管，对商品包装的监管
	25%
	18
	3—11月

	135
	在用计量器具及零售商品计量随机抽查（加油站、医疗机构）
	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其中零售商品为以重量结算的食品、金银饰品）
	区市场监管局
	对计量器具及计量活动的监管，对非法定计量单位的计量器具的监管，对商品包装的监管
	100%
	76
	3—11月

	136
	在用计量器具及零售商品计量随机抽查（超市、餐饮企业）
	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其中零售商品为以重量结算的食品、金银饰品）
	区市场监管局
	对计量器具及计量活动的监管，对非法定计量单位的计量器具的监管，对商品包装的监管
	30%
	70
	3—11月

	137
	粮食收购用计量器具随机抽查
	粮食收购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
	区市场监管局
	对计量器具及计量活动的监管
	100%
	16
	3—11月

	138
	型式批准（含标准物质）随机抽查
	在我国制造、销售、进口计量器具（含标准物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
	区市场监管局
	对计量器具型式批准的监管，对进口计量器具型式批准的监管，对国家标准物质研制、生产单位的国家标准物质质量和生产条件的监管
	100%
	15
	3—11月

	139
	能效、水效标识符合性随机抽查
	能效、水效标识产品经营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
	对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水效标识的产品目录》的产品水效标识计量的监管，对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的产品目录》的用能产品能效标识计量的监管
	100%
	5
	3—11月

	140
	能源计量随机抽查
	重点用能单位
	区市场监管局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用能单位从事能源计量活动实施能源计量的监管
	100%
	15
	3—11月

	141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随机抽查
	食品和化妆品的生产、销售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
	检测商品包装是否违反国家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标准中的强制性规定
	15%
	20
	3—11月

	142
	对制作、销售的公共信息图形标志的行政检查
	本区相关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
	对制作、销售是否符合强制性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规定的公共信息图形标志检查
	30%
	2
	7—10月

	143
	团体标准自我声明随机抽查
	本区社会团体
	区市场监管局
	对团体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的监管
	5%
	1
	3—5月

	144
	企业标准自我声明随机抽查
	本区相关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
	对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的监管
	5%
	6
	5—10月

	145
	商品条码随机抽查
	商品条码使用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
	对企业商品条码有效性的监管
	5%
	12
	5—10月

	146
	2023年检验检测机构随机抽查
	本区获得资质认定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
	区市场监管局
	检验检测机构检查
	30%
	5
	4—12月

	147
	2023年强制性认证活动检查
	强制性认证获证组织
	区市场监管局
	强制性产品认证、检验检测活动及结果的合规性、有效性的检查，CCC认证产品认证有效性抽查
	8%
	2-3
	4—12月

	148
	2023年管理体系认证获证组织监督检查
	管理体系认证获证组织
	区市场监管局
	自愿性认证活动及结果合规性、有效性的检查
	1‰
	2-3
	4—12月

	149
	2023年有机产品认证获证组织监督检查
	有机产品认证获证组织
	区市场监管局
	自愿性认证活动及结果合规性、有效性的检查，有机认证产品认证有效性抽查
	7.5%
	3-4
	4—12月

	150
	一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检查
	一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
	是否违反《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开展生产活动
	50％
	6
	6—11月

	151
	化妆品安全抽查
	三级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
	区市场监管局
	化妆品资质、标签、使用期限、进货查验记录的检查。
	3%
	16
	6-7月

	152
	2023年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2022年发生商标侵权违法行为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含地理标志）企业、协会及其他团体组织；本区经营范围中含有“商标印制”的企业
	区市场监管局
	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含地理标志）使用行为的检查，商标印制行为的检查
	15%
	1
	3—11月

	153
	2023年专利真实性监督检查
	专利试点示范单位
	区市场监管局
	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专利申请文件真实性的检查，产品专利宣传真实性的检查
	25%
	1
	10—11月

	154
	2023年专利代理监督检查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许可的专利代理机构
	区市场监管局
	专利代理机构主体资格和执业资质检查，专利代理机构设立、变更、注销分支机构情况的检查，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师执业行为检查，专利代理机构年度报告和信息公示情况核查
	10%
	1
	10—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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